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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区法院示范性裁判
帮千余户业主算了明白账 本报记者 袁洋 文/图

跑腿小哥代领法律文书
法官：不可以！ 本报记者 王若英

近日，银川市兴庆区法院大新法庭来了一
位身着黄色制服的跑腿小哥，经过法庭工作人
员询问后得知，跑腿小哥不是来送外卖的，而是
接到一份“新型订单”——代当事人领取法律文
书。那么，小哥的任务完成了吗？谁可以代领
法律文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原来，兴庆区法院对吴某起诉杨某离婚纠
纷一案作出民事判决书后，即通知吴某到法庭
领取。由于工作原因，吴某本人无法亲自到庭
领取文书，于是“灵机一动”通过手机在外卖平
台下单，委托跑腿小哥到大新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虽然跑腿小哥接了单，却由于不符合我
国法律相关规定，无法领取判决书。为让吴某
能够准确理解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大新法庭工作人员特意致电吴某进行了必要
的法律解释，告知其在没有代理资格及代理手
续的情况下，不可以委托跑腿小哥代为领取法

律文书。
那么，什么人能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领

法律文书呢？法官介绍，《民事诉讼法》第四十
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
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
上诉，申请执行。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
1至2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但不能超过2人。在
生活中，部分当事人因为法律知识缺乏，便委托
亲戚、朋友代为参加诉讼，但法律对哪些人可以
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有严格的规定。下列人员
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
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
体推荐的公民。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
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其法定代理人可
以依法委托诉讼代理人。

那么，委托诉讼代理人需要什么手续？对

此，法官提醒：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关系到当事
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以及诉讼结
果的承担，故需要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
要载明具体的授权事项。

委托了诉讼代理人，是不是什么都不用管
了？当然不是！法官介绍，民事案件的当事人、
法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是依法
享有的诉讼权利，委托代理人并不影响本人参
加诉讼。当事人积极参与诉讼既有利于查清
案件事实，也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另
外，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一般必须出庭，确因特
殊 情 况 无
法出庭的，
必 须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交 书 面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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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经过4次调解，历时近两个月，一起涉
及1100余户业主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系列
案在银川市西夏区法院圆满调解成功。用办
案法官田丽丽的话说：“这是一起很典型的示
范性裁判的案例，对减少群众诉累、优化办案
流程、释法普法宣传，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为了群众省心，我们再调一次”

事情要从今年 2月上旬说起，西夏区法院
立案庭受理了一批业主起诉某房地产开发企
业，主张逾期交房违约金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
纷系列案。在诉讼过程中，办案法官先后组织
双方当事人进行了 3次调解，但因双方意见分
歧较大，均未调解成功，案件进入庭审环节。

经过开庭审理及庭后质证，办案法官田丽
丽了解到该案涉及逾期交房业主1100余户，人
数多、分歧大，考虑到本案涉及群体性纠纷，需
要分析审理情况及争议焦点，适时做出决策。
研究案情后，经过沟通，田丽丽了解到大部分
业主有调解的意愿，同时还有部分业主提出以
逾期交房违约金抵顶物业费等建议，有助于双
方化解纠纷。

随后，田丽丽与西夏区法院党组成员、经
验丰富的老法官王建文组成“师徒二人组”，准
备第四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说理释法理顺心气
师徒分工“对症下药”

4月 14日，王建文与田丽丽邀请涉案业主
代表及代理律师、房地产开发企业高管及代理
律师，还请来西夏区物业办主任、小区物业服
务企业高管等共同参与调解工作。调解过程
中，师徒二人明确分工：王建文以往年所办案
例入手，先从保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的
角度向双方当事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讲故
事、拉家常。听着这位年近六旬、在司法战线
上兢兢业业工作39年的老法官苦口婆心、语重
心长的实在话，双方当事人的火气灭了、脾气
小了、心气顺了。

接着，田丽丽向双方当事人详细介绍了案
件事实、法律规定以及类似案件判决的情况，从
法理角度释法说理。“调解要根据不同当事人的
心理来说，比如在与业主代表进行调解时，我主
要是从打官司带来的成本分析上来说明，讲清
楚诉讼要搭时间、耗精力，还有经济花费等情
况，说明利害关系，让业主能了解真实全面的诉
讼要求。在与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调解时，我
重点要说明企业诚信经营、打造品牌、维护声誉
的重要性，让企业意识到不能失信于业主。”

好似医术高明的大夫，王建文、田丽丽分
门别类地“对症下药”，收到了“药到病除”的效
果，业主和开发企业的分歧从愤怒无序的争吵
渐渐回归到理性平等的谈判，同时，被邀请参
加调解的西夏区物业办主任也向房地产开发
企业及物业服务企业说明了和谐小区的共建

共治共享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最终，通过王建
文、田丽丽耐心细致的调解，各方当事人积极
地沟通，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房地产开发企业
当庭向业主支付了违约金，物业公司也尊重业
主意见，同意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结算抵顶物业
费，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更重要的是，未起诉立案的业主，也可根
据本次确定的调解方案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物
业服务企业进行诉前调解，维护合法权益。这
是我们这次成功调解的重要意义——以标准
统一的示范性裁判引领更多同一类型案件的
调解和裁判，通过诉中案件的调解，起到示范
裁判作用，推动涉众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阶
段，降低人民群众的诉讼成本、时间成本，实现
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田丽
丽这样说。


